
花蓮縣三、四級毒品危害講習線上課程認證流程 

 

 

  

預約日親自填寫異動申請表 

核對身分，確認申

請人是否為本人 

填寫前後測

卷並簽章 

預約完成愛滋篩檢後，依指

定時間至花蓮市衛生所進行

愛滋篩檢，取得愛滋篩檢證

明至本中心繳交。 

核對課程認證編號及欲

抵用之案件，案件相關

查詢請洽花蓮毒防中心

(03-8311486) 

核對無誤後將相關

證明(課程紙本證

明、證件正反面影

本)影印後與認證

單裝訂，回條蓋上

中心章後交予民眾

收執 

若民眾未攜帶證件

且無法提出相關身

分證明，本中心得

不予受理。 

現場面談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個管師依照組內排序表輪值。 

2. 接受愛滋篩檢：地址：花蓮市衛

生所(花蓮市新興路 200號)，於

每週四，時間 14:00-17:00。 

3. 個別訪談：地址：花蓮縣毒品危

害防制中心(花蓮市林森路 391

號)，於每週一至週五，時間

09:00-12:00；13:30-16:30(午

休時間不受理)。 

4. 須注意申請日期如晚於指定講習

日期仍可受理申請，但應告知受

處分人會被裁罰怠金，該次認證

抵用下次課程。 

5. 面談服務報到時需攜帶： 

(1)有照片之正式身分證明文件

(例如：身分證、駕照、護照、

有照片之健保卡)。 

(2)網路課程完成證明。 

6. 毒品危害講習線上課程時數認定

目前僅以提供一年一次之認定，

須向民眾說明清楚。 

7. 講習前後測及相關證明裝訂好後

請交由本中心留存。 

課程認證及現場面談要點 

□ 確認申請人基本資料 

□ 以電腦、手機或平板確

認申請人是否完成課程 

□ 協助完成問卷填寫 

□ 需求評估 

完成講習 



花蓮縣第三、四級毒品危害講習異動申請表 

受講習人姓名  處分書號        字第       號 

身分證字號  
原定講習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

聯絡地址  

聯絡電話  

※請將異動申請表、相關證明及處分書通知影本於講習 7天前，郵寄至(970 花蓮市林森路 391號-

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收)，或傳真至(03-8330131)，或親臨本中心辦理。 

※請務必來電確認本中心是否有收到文件，以避免疏失遺漏。 

※如有任何問題，請電洽：0800-770-885(諮詢專線)或 03-8316015、03-8311486、03-831633。 

請務必留下正確聯繫方式，並勾選異動選項及內容 

異動選項 異動內容 

□講習代訓 

代訓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擬申請變更至          縣(市)完成講習。 

※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俾利辦理後續事宜。 

□免除講習 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請檢附死亡證明、失蹤證明、警局撤案證明…等，俾利辦理後續事宜。 

□講習提前 預計參加講習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※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俾利辦理後續事宜。 

□講習延期 

理由： 

□兵役(時間：  年  月  日~  年  月  日) 

□服刑(時間：  年  月  日~  年  月  日) 

□病假(時間：  年  月  日~  年  月  日) 

□出國(時間：  年  月  日~  年  月  日) 

□其他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時間：  年  月  日~  年  月  日) 
※請檢附軍人服役證明、在監證明、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、護照相片頁面暨出入境

戳章頁面影本等。 

※預計參加講習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(由中心填寫) 

□線上課程 
指定完成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前(由中心填寫) 
※並於中心指定日期前回傳以下資料完成課程（1.學習證明 2.愛滋篩檢證明 3.身

分證正反面影本）。 

申請人簽章  關係  
電

話 
 

申請 

日期 
 

單位簽核：是否同意延訓？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個管師  承辦人  主管簽核  

 

  



愛滋篩檢證明 
 

 

受處分人      先生/小姐 

因違反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須接受三、四級毒

品危害講習，並於   年  月  日至花蓮

市衛生所進行愛滋篩檢，此張為證明。 

 

 
※注意事項 

1. 完成愛滋篩檢，本人持線上課程學習證明及愛滋篩檢證明、有照片之正式身分證

文件(例如:身分證、駕照、護照、有照片之健保卡等)，至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

心(花蓮市林森路 391 號)進行課程時數確認及個別訪談，訪談後完成前後測問

卷。 

2. 如有講習相關問題請洽: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0800-770-885(諮詢專線)或 03-

8316015、03-8311486、03-8316311 裁罰講習承辦人。 

 

 

本人簽章：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

護理師簽章：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毒品危害講習
線上課程操作SOP



(一)預約完成愛滋篩檢，依指定時間至花蓮市衛生所進行愛滋篩檢；線上課程
依指定完成時間前，須本人親持線上課程學習證明及愛滋篩檢證明，至本中心
進行課程時數確認及個別訪談，訪談後完成前後測問卷，才可視為完成裁罰講
習作業行政流程(線上課程之時數認定僅以提供一年一次之認定）。

(二)檢附應備文件：
1.線上課程學習證明。
2.愛滋篩檢證明(篩檢為必要執行項目，請至花蓮市衛生所預約愛滋篩檢，抽
血結束後取得證明)。
3.有照片之正式身分證文件(例如:身分證、駕照、護照、有照片之健保卡等)。

(三)愛滋篩檢及個別訪談時間：
(1)愛滋篩檢：地址：花蓮市衛生所(花蓮市新興路200號)，於每週四，時間

14:00-17:00。
(2)個別訪談：地址：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(花蓮市林森路391號)，於每
週一至週五，時間09:00-12:00；13:30-16:30(午休時間不受理)。



點選頁面左上【會員登入】。
從未登入台北E大者，請點選【免費加入會員】申請。

輸入【帳號、密碼】後，點選登入。

登入後，第一次使用請務必先瀏覽【新手上路】。 直接在台北e大首頁輸入【毒品危害防制課程】後，
點擊【搜尋符號】搜尋。

1 ２
【課程閱讀及時數認
證或系統登入】問題
請依首頁畫面(最下方)
所示，去電詢問。

３ ４



合於條件之課程有4，請選擇1項報名課程。 報名成功後，請點選【上課去】。

請點選欲上的課程即進入上課畫面 。 回到【我的課程】至【學習紀錄】，
點選列印證明勾選後點【列印證明】，列印出。

依據【完成條件】完成
課程，且須接受測驗。

５ ６

７ ８



列印課程學習證明

吳大大 U12****789

毒品危害防制課程(一)

９

須 本人親持 線上課程學習證明及愛滋篩檢證明，至本中心
進行課程時數確認及個別訪談，訪談後完成前後測問卷，
才可視為完成裁罰講習作業行政流程(線上課程之時數認定
僅以提供一年一次之認定）。

若未依處分書所指定日期內完成相關行政流程(包含講習時
數認證、愛滋篩檢及個別訪談)，將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條
規定，依其情節輕重處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以下怠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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